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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内容为强制性。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５９：２００６（Ｅｄ３．１）《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２部分：灭虫器

的特殊要求》。本部分应与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配合

使用。

本部分中写明“适用”的部分，表示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相应条文适用于本部分；本部分写明“代

替”的部分，则以本部分中的条文为准；本部分写明“增加”的部分，表示除要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

的相应条文外，还必须符合本部分条文中所增加的条文。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对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５９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１）　“第１部分”一词改为“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２）　用小数点“．”代替用做小数点的“，”。

本部分代替ＧＢ４７０６．７６—２００４《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灭虫器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４７０６．７６—２００４的主要变化如下：

———引用ＧＢ４７０６．１加上年代号。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家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宁波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佛山

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

本部分起草人：马德军、谢晋雄、鲍俊、黄慧珍、邓哲。

本部分于２００４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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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犈犆前言

　　１）　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是由所有的国家电工委员会（ＩＥＣＮＣ）组成的国际范围的标准化组织。

其宗旨是促进在电气和电子领域有关标准化问题上的国际间合作。为此，ＩＥＣ开展相关活动，

并出版国际标准、技术规范、技术报告、公共可用规范（ＰＡＳ）、指南（以后统称为ＩＥＣ出版物）。

这些标准的制定委托各技术委员会完成。任何对该技术问题感兴趣的ＩＥＣ国家委员会均可

参加制定工作。与ＩＥＣ有联系的国际、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加标准的制定工作。ＩＥＣ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在两个组织协议的基础上密切合作。

２）　ＩＥＣ在技术方面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其感兴趣的所有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会制

定的。因此，这些决议或协议都尽可能表述了相关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３）　ＩＥＣ标准以推荐性的方式供国际使用，并在此意义上被各国家委员会接受。在为了确保ＩＥＣ

出版物技术内容的准确性而做出任何合理的努力时，ＩＥＣ对其标准被使用的方式以及任何最

终用户的误解不负有任何责任。

４）　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各国家委员会要保证在其国家或区域标准中最大限度地采用国际标

准。ＩＥＣ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区域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必须清楚地在后者中表明。

５）　ＩＥＣ规定了表示其认可的无标志程序，但并不表示对某一设备声称符合某一标准承担责任。

６）　所有的使用者应确保他们拥有本部分的最新版本。

７）　ＩＥＣ或其管理者、雇员、后勤人员或代理（包括独立专家和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和ＩＥＣ国家委

员会不应对使用或依靠本ＩＥＣ出版物或其他ＩＥＣ出版物造成的任何个人伤害、财产损失或其

他任何属性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或源于本出版物之外的成本（包括法律费用）和支出承担责任。

８）　应注意在本部分中罗列的引用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对于正确使用本部分来讲，使用引用

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是不可缺少的。

９）　应注意本国际标准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的内容，ＩＥＣ将不承担确认专利权的责任。

国际标准ＩＥＣ６０３３５的本部分由ＩＥＣ第６１技术委员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制定。本部

分形成了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２５９的第三版并取代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第二版及第一次修正件（２０００）。本部分为技

术修订版本。

本部分的正文是以下列文件为依据的：

最后的国际标准草案 表决报告

６１／２９５８／ＦＤＩＳ ６１／２９８８／ＲＶＤ

　　有关本部分表决通过的详细资料，请见上表所列的表决报告。

本部分与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最新版本及其修正件一起使用。本部分是在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第四版（２００１）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注１：本部分中提及的“第一部分”指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

本部分对ＩＥＣ６０３３５１的相应条款进行了补充或修改，将其转化成ＩＥＣ标准：灭虫器的安全要求。

凡第一部分中的条款没有在本部分中特别提及的，只要合理，即应采用。本部分中写明“增加”、“修

改”、“代替”的部分，第一部分中的有关内容须作相应修改。

注２：采用下列编号方法：

———从１０１开始编号的条款、表格和图是相对于第一部分增加的；

———除新条款中的注或包含在第一部分中的注外，注都从１０１开始编号，包括被代替的章或条中的注；

———增加的附录使用字母ＡＡ、ＢＢ等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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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３：采用下列字体：

———要求正文：罗马字体；

———试验技术规范：斜体字；

———注释事项：小罗马字体；

正文中用黑体印刷的词在第三章中给以定义。当第一部分中的一个定义涉及一个形容词时，则该

形容词和相关的名词也用黑体。

在某些国家中存在下述差异：

———６．１：０类器具和室内使用的额定电压不超过１５０Ｖ的０类器具是允许的（日本）。

———６．１：０类器具仅允许用于室内（美国）。

———７．１：需要增加标志（美国）。

———１６．１０１：试验是不同的（美国）。

———第２２章：高压必须由隔离变压器获得（加拿大、日本和美国）。

———第２２章：变压器的次级电路不允许接地（日本）。

———２４．１．３：联锁开关工作６０００次（加拿大和美国）。

———２４．１０１：触点开距不需符合ＩＥＣ６１０５８１（美国）。

———２５．７：允许其他类型的电源线（澳大利亚和美国）。

———３０．１０１：属于Ｖ２分类的外壳部件不进行该试验（美国）。

———第３１章：试验是不同的（加拿大和美国）。

技术委员会决定，本出版物的内容和它的校正将依然不变，直到修改结果日期被表明在ＩＥＣｗｅｂ站

点（ｈｔｔｐ：／／ｗｅｂｓｔｏｒｅ．ｉｅｃ．ｃｈ）上。届时标准将被：

●　重新确认；

●　废止；

●　由修订版替代，或者

●　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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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起草本部分时已假定，由取得适当资格并富有经验的人来执行本部分的各项条款。

本部分所认可的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在注意到制造商使用说明的条件下按正常使用时，对器具

的电气、机械、热、火灾以及辐射等危险防护的一个国际可接受水平，它也包括了使用中预计可能出现的

非正常情况，并且考虑电磁干扰对于器具的安全运行的影响方式。

在制定本部分时已经尽可能地考虑了ＧＢ１６８９５中规定的要求，以使得器具在连接到电网时与电

气布线规则的要求协调一致。

如果一台器具的多项功能涉及到ＧＢ４７０６的第２部分中不同的特殊要求，则只要是在合理的情况

下，相关的第２部分特殊要求标准要分别应用于每一功能。如果适用，应考虑到一种功能对其他功能的

影响。

本部分是一个涉及器具安全的产品族标准，并在覆盖相同主题的同一水平和同一类别的标准中处

于优先地位。

一个符合本部分文本的器具，当进行检查和试验时，发现该器具的其他特性会损害本部分要求所涉

及的安全水平时，则将未必判定其符合本部分中的各项安全准则。

产品使用了本部分要求中规定以外的各种材料或各种结构形式时，则该产品可以按照本部分中这

些要求的意图进行检查和试验。如果查明其基本等效，则可以判定其符合本部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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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灭虫器的特殊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用下述内容代替：

本部分涉及额定电压不超过２５０Ｖ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电灭虫器的安全。

不作为一般家用，但对公众仍可能引起危险的空气净化器，例如打算在商店、轻工业和农场中由非

专业的人员使用的器具也属于本部分的范围。

就实际情况而言，本部分所涉及的各种器具存在的普通危险，是在住宅和住宅周围环境中所有的人

可能会遇到的。

然而，一般来说本部分并未涉及：

———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使用器具时的危险；

———幼儿玩耍器具的情况。

注１０１：注意下述情况：

———对于打算用在车辆、船舶或航空器上的空气净化器，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在许多国家中，全国性的卫生保健部门、全国性劳动保护部门以及类似的部门都对器具规定了附加

要求。

注１０２：本部分不适用于：

———带喷出蒸发化学药品的器具；

———发射超声波的器具；

———准备用在特殊场所的器具，如存在腐蚀性和爆炸性气体（如灰尘、蒸汽或可燃气体）的地方。

注１０３：对带有放电灯和钨丝灯的器具，就其合理性而言ＧＢ７０００．１（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也适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８—２００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　Ｋｂ试验：盐雾循环（氯化钠溶液）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１．９　代替：

　　正常工作　狀狅狉犿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器具按下述条件工作：

———输出电路短路；

———格栅间距加大至可以保持电弧的最大距离，器具循环工作，每个循环包括工作１ｓ、停２ｓ。

———将阻性负载连接在放电格栅之间并调节电阻至得到最大电流的阻值。

３．１０１

　　灭虫器　犻狀狊犲犮狋犽犻犾犾犲狉

在两个或多个格栅之间施加电压，使昆虫触电致死的器具。

３．１０２

　　有效辐射度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狀犮犲

按照规定的作用曲线进行加权的电磁辐射的辐射度。

１

犌犅４７０６．７６—２００８／犐犈犆６０３３５２５９：２００６（犈犱３．１）



４　一般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５　试验的一般条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５．１０１　每次试验均在３．１．９规定的最不利条件下进行。

５．１０２　灭虫器按电动器具进行试验。

６　分类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６．１　修改：

灭虫器应是Ⅰ类或Ⅱ类。

６．２　增加：

打算在室外使用的灭虫器防水等级至少应为ＩＰＸ４。

７　标志和说明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７．１　增加：

器具应标有ＩＥＣ６０４１７１的５０３６号标志或下述警告语：

　　危险：高压

带有可更换光源的器具应标出光源的参考型号。

７．６　增加：

（ＩＥＣ６０４１７１的５０３６号标志）危险电压

７．１２　增加：

使用说明（书）应说明器具是否仅用于室内或适用于室外。

仅用于室内的器具的使用说明（书）应说明器具不适用于谷仓、牲畜棚和类似场所。

打算用于室外的器具的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警告：如果花园软管的水直接洒向灭虫器会发生电击危险。

当使用加长电线时，保持电源输出插座远离潮湿并避免损坏电线。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该器具要远离儿童；

———该器具不能用于可能存在易燃气体或易爆粉尘的地方。

使用说明（书）应详细说明：

———清洗的方法、周期及其预防措施；

———更换光源和启动器的注意事项（如果适用）。

如果使用ＩＥＣ６０４１７１的５０３６号标志，应解释其含义。

７．１４　增加：

ＩＥＣ６０４１７１的５０３６号标志高度至少应为１０ｍｍ。

与高压有关的警告语字符高度至少为３ｍｍ。

是否符合，通过测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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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８．１．１　增加：

当格栅电压由隔离变压器提供时，试验棒可以触及次级电路中的接地部件。

９　电动器具的启动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不适用。

１０　输入功率和电流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１１　发热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１．７　代替：

器具工作到稳定状态建立。

１１．８　增加：

可能收集尘埃或昆虫的表面其温升不应超过６０Ｋ。

注１０１：与水平面夹角至少为６０°的倾斜表面和直径小于１０ｍｍ的部件不认为可能收集尘埃或昆虫。

１２　空章

１３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１４　瞬态过电压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１５　耐潮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５．１　增加：

格栅上的水不考虑。

１６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１６．１０１　变压器应有足够的内部绝缘。

是否符合，通过下述试验检查。

在变压器的初级施加大于额定频率的正弦波电压，使变压器次级线圈通过感应产生两倍的工作

电压。

试验持续时间为：

———对不超过两倍额定频率，６０ｓ，或

———对更高的频率，［１２０×（额定频率／试验频率）］ｓ，最小值为１５ｓ。

注：试验电压的频率要高于额定频率以避免过大的励磁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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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施加不超过试验电压１／３的电压，然后在不产生瞬变的情况下快速提高。断电结束试验前，电压

以类似的方式约减至总值的１／３。

绕组间或同一绕组紧挨的两匝间不应击穿。

１７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１８　耐久性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不适用。

１９　非正常工作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２０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２１　机械强度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２２　结构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２．６　增加：

排水孔的直径至少应为５ｍｍ或其面积至少应为２０ｍｍ２ 且宽度至少为３ｍｍ。

２２．１０１　在使用者维护期间防止触及带电部件的联锁开关应连接在输入电路，锁定开关的位置应防止

意外的动作。

是否符合，通过观察和用ＩＥＣ６１０３２Ｂ型试验棒检查。

２２．１０２　带有水平形式格栅、且变压器输出端一极与易触及部件相连的器具，应使其最低的格栅接地。

是否符合，通过视检检查。

２２．１０３　器具的结构应使得使用者在维护期间触及格栅时无电击危险。

是否符合，通过下述试验检查。

器具以额定电压供电。然后断开电源。断开电源１ｓ后，用不影响测量值的仪器测量格栅间的

电压。

电压不应超过３４Ｖ。

２２．１０４　输出电路的短路电流不应过大。

是否符合，通过下述试验检查。

器具以额定电压供电，在两个格栅之间及每一格栅对地之间测量短路电流。

短路电流不应超过１０ｍＡ。

２３　内部布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３．５　增加：

对电压超过１０００Ｖ的电路，试验电压为（槡２犝＋７５０）Ｖ，持续１ｍｉｎ。

注１０１：犝 为工作电压的峰值。

注１０２：试验仅在怀疑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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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元件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４．１．３　增加：

联锁开关工作１０００次。

２４．２　增加：

仅在室内使用的器具允许在柔性软线上装有开关。

２４．１０１　在使用者维护期间防止触及带电部件的联锁开关应为：

———全极断开，除非次级电路由隔离变压器供电；

———全极断开的触点开距符合ＧＢ１５０９２．１（ｉｄｔＩＥＣ６１０５８１）要求。

是否符合，通过视检检查。

２５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５．７　增加：

打算在室外使用的器具和带有紫外线灯的器具，其电源软线应为氯丁橡胶护套线，且规格不轻于普

通氯丁橡胶护套线（ＧＢ５０１３：１９９７的ＹＺＷ 线，相当于ＩＥＣ６０２４５的５７号线）。

２６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２７　接地措施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２８　螺钉和连接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适用。

２９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２９．２　增加：

微环境为３级污染，除非绝缘被密封或其固定位置在器具正常使用时不可能暴露在污染中。

３０　耐热和耐燃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３０．２．２　不适用。

３０．１０１　包围或支撑格栅的非金属部件和打算收集昆虫的非金属盘应是耐燃的。本要求也适用于盘子

上方５０ｍｍ内的部件。

输出电路中表面面积超过２５ｃｍ２ 的印刷电路板应是耐燃的，除非它们装在金属外壳内。

是否符合，通过附录Ｅ的针焰试验检查。

按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６（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１１１０）分类，由Ｖ０和Ｖ１两种材料制成的部件如果被测试样的

厚度不超过相关部件，则不进行针焰试验。

３１　防锈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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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打算在室外使用的器具，是否符合，通过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８（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５２）的盐雾试验检查，严

酷程度２适用。

试验前，用硬钢钉在涂层上刮擦，钢钉末端为４０°的锥体、顶端圆角半径为０．２５ｍｍ±０．０２ｍｍ。给

钉施加负载，使其沿轴线施加的力为１０Ｎ±０．５Ｎ。以约２０ｍｍ／ｓ的速度沿涂层表面刮擦。刮擦５次，

每次刮痕间隔至少５ｍｍ，距边缘至少５ｍｍ。

试验后，器具的腐蚀不应达到损害对本标准符合性的程度，特别是第８章和第２７章的符合性。表

面涂层不应开裂且不应从金属表面脱落。

３２　辐射、毒性和类似危险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的该章除下述内容外，均适用。

增加：

对带有紫外线辐射灯的器具，是否符合，通过下述试验检查。

器具以额定电压供电，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工作。在距离１ｍ处测量辐射度，测量仪器的放置应能

记录到最大辐射。

注１０１：测量仪器用于测量直径不超过２０ｍｍ圆形区域的平均辐射度。仪器的响应与入射辐射线和圆形区域法线

夹角的余弦成正比。光谱分布用带宽不超过２．５ｎｍ的分光光度计以１ｎｍ的间隔测量。

注１０２：总有效辐射度由下式计算：

犈＝ ∑
４００ｎｍ

２５０ｎｍ

犛λ犈λΔλ …………………………………（１）

　　式中：

犈———有效辐射度；

犛λ———按照表１０１确定的相对频谱权重因数；

犈λ———光谱辐照度（Ｗ／ｍ
２ｎｍ）；

Δλ———带宽（ｎｍ）。

光谱辐照度测量时，辐射需要稳定的光源。

每个波长的有效辐射度按表１０１所示的紫外线（ＵＶ）作用频谱计算。

测定总有效辐射度，且不应超过１ｍＷ／ｍ２。

表１０１　不同波长的频谱权重因数

波长／

ｎｍ

频谱权重因数

（犛λ）

２５０ ０．４３０

２５４ ０．５００

２５５ ０．５２０

２６０ ０．６５０

２６５ ０．８１０

２７０ １．０００

２７５ ０．９６０

２８０ ０．８８０

２８５ ０．７７０

２９０ ０．６４０

２９５ ０．５４０

２９７ ０．４６０

３００ ０．３００

３０３ ０．１２０

３０５ ０．０６０

波长／

ｎｍ

频谱有效因数

（犛λ）

３０８ ０．０２６

３１０ ０．０１５

３１３ ０．００６

３１５ ０．００３

３１６ ０．００２４

３１７ ０．００２０

３１８ ０．００１６

３１９ ０．００１２

３２０ ０．００１０

３２２ ０．０００６７

３２３ ０．０００５４

３２５ ０．０００５０

３２８ ０．０００４４

３３０ ０．０００４１

３３３ ０．０００３７

波长／

ｎｍ

频谱有效因数

（犛λ）

３３５ ０．０００３４

３４０ ０．０００２８

３４５ ０．０００２４

３５０ ０．０００２０

３５５ ０．０００１６

３６０ ０．０００１３

３６５ ０．０００１１

３７０ ０．００００９３

３７５ ０．００００７７

３８０ ０．００００６４

３８５ ０．００００５３

３９０ ０．００００４４

３９５ ０．００００３６

４００ ０．００００３０

　　注：中间波长的频谱权重因数由插值法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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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附录适用。

参　考　文　献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参考文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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